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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估 报 告 书 

项目名称：张志毓与孔桂兰等人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中新疆 

高德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一辆车牌号为新八85602的 

车辆价值的评估 ， 

委托方：乌鲁木齐巿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人 

估价方：新疆信佳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 

估价人员：宁俐歆、张新萍 

报告提交日：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报告编号：信佳估字（^。！？）第2-10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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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委托方函 

鸟鲁木齐巿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对贵院受理的（^(^工^)水执非执第38号张志 

毓与孔桂兰、孔增勤、孔嘉旭、孔嘉婷、乌鲁木齐旭高食品有限公司、 

水磨沟区南湖路本金餐厅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中新疆高德投资有限 

公司名下的新八85602江淮牌车辆进行了价格评估，价值时点为2017年 

10月12日，估价目的是核实委估车辆巿场价值，为委托方执行案件 

提供客观、公正的价值参考依据。 ：. 

本次估价在合法、客观、公正、科学等原则基础上采用适当的评 

估方法，遵循严格的评估程序，经过周密的测算，结合估价目的和估 

价经验得出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巿场价值为： 

评估值：^2.28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威万威仟捌佰元整 

新疆信佳裂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法定代表人 

！：1 

一 
^ ^ 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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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师声明 

' 我 们 郑 重 声 明 ： 1 

1、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 

2、本估价拫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 

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 

制。 

3、我们与本估价报告的估价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人 

没有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机动车估价规范》进行分 

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没有人对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6、本估价报告由新疆信佳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7、本估价报告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 

途。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内容均不 

得向委托方、报告使用者和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 

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8、本报告附件是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本报告时请仔细阅读 

附件，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拫告中的部分内容而导致的有 

关纠纷和损失，本估价机构和估价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参加本次估价的估价师签名：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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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格结果报告 

乌鲁木齐巿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根据贵院鉴定委托书的委托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贝： 

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我公司对贵院受理的（^(^工^)水执非 

执第38号张志毓与孔桂兰、孔增勤、孔嘉旭、孔嘉婷、乌鲁木齐旭高 

食品有限公司、水磨沟区南湖路本金餐厅公证债杈文书执行一案中新 

疆高德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的新八85602江淮牌车辆进行了价格评估。 

现将价格评估情况综述如下： 

一、估价对象 

本次鉴定范围为张志毓与孔桂兰等人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中涉 

案的一一江淮牌中型普通客车1辆，车辆概况如下： 

车牌号码：新八85602 (黄） ― 

^证载权利人：新疆高德投资有限公司 

江淮牌9？^：6500八1？ 

中型普通客车 ： 

非营运 \ 

灰色 

车辆识别代号：1^116八八342八7038443 

发动机号：；\3045996 

变速箱：手动 、 

外形尺寸（长、宽、高）：5035*1820*1970 ( 瞧 ） ： 

品牌型号 

车辆类型 

使用性质 

车身颜色 

总 质量：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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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备质量：2000 (̂ (̂ ) 

核定载人：11人 

注册日期：2010年10月13日 

年检有效期：2016年10月 

通过鉴定人员对涉案车辆现场观察及相关当事方提供信息，涉案 

车辆于已被乌鲁木齐巿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寺口押，现停放于西山刑场院 

内，车辆年检有效期截止2016年10月。鉴定人员对涉案车辆进行 

现场观察及向委托方了解情况，车辆已使用7年，通过对车辆整体外 

观、各主要部件及内饰现场勘察判断：前保险杠局部翘起，右前叶子 

板和右后叶子板均有轻微剐蹭痕迹，车辆内饰不完整，座椅有缺失， 

整洁度较差、电瓶馈电无法试机、无法查看行驶里程，车辆其余各部 

件完整，该车维护保养程度较差。 ： 

根据《鉴定委托书》的要求，我公司仅对涉案车辆的价值做出鉴 

定，反映的是涉案车辆在2017年10月12日的巿场价值，而不对 

案款执行金额做出鉴定。 ―^,:. 

二 、 价格评估目的 

核实委估车辆巿场价值，为委托方执行案件客观、公正的价值参考 

依据。 、 ：々 ― 

三、 价格评估基准日 

依据乌鲁木齐巿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工^)水执非执第38号《评 

估委托书》，本次估价基准日设定为2017年10月12日〔现场勘 

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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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价格评估人员 

姓 名 执业资格 

宁俐歆：注册价格鉴证师注册号0011965 

张新萍：注册价格鉴证师注册号0012960 

新疆信售价格评估咨询有 I艮公司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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